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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徐宽权 记者 杨晓莉）国际
脊髓损伤日将至。近日，在市肢体残疾人协会和
高邮镇残联的组织下，我市30多名脊髓损伤的残
疾人朋友开展“出门远行，寻找自己，我在江苏高
邮，我们一起出发！”轮跑推广活动，迎接自己的节
日，展现自强风采。

此次轮跑推广活动行程约3公里。活动开始
后，30多名脊髓损伤的残疾人朋友身穿马甲、手
滑轮椅，喊着口号向前滑行。夏日炎炎，大家个个
汗流浃背，却没有一个人叫累，没有一个人掉队，
更没有一个人放弃，赢得了众多行路人的关注，也
为邮城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此次活动主要是鼓励残友走出家门，融入
社会，提高身体素质，锻炼身体机能，勇敢面对
生活，帮助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生活态
度。”脊髓损伤领跑人张军说。参加活动的脊髓
损伤的残疾人朋友纷纷表示，半天时间，他们锻
炼了身体，参观了景点，加深了友谊，收获了快
乐，希望今后还会多举办类似活动，展现残疾人
别样的风采。

30多名残友出门远行展自强风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司法部、最高人

民法院、公安部下发的《人民陪审员选任办法》，以及审判工

作的需要，经研究决定，在本辖区内选任人民陪审员，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任人数

本次选任人民陪审员名额为104名。

二、资格条件

1、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年满二十八周岁；

（3）遵纪守法、品行良好、公道正派；

（4）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2、下列人员不能担任人民陪审员：

（1）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监察委员

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

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2）律师、公证员、仲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3）其他因职务原因不适宜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人员。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

（1）受过刑事处罚的；

（2）被开除公职的；

（3）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

（4）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5）因受惩戒被免除人民陪审员职务的；

（6）其他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可能影响司法公信的。

三、选任程序

1、由市司法局会同市法院、市公安局，在本市辖区内

年满二十八周岁的常住居民名单中，随机抽选拟任命人民

陪审员数五倍以上的人员作为人民陪审员候选人，征求候

选人对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意见，并对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

2、由市司法局会同市法院、市公安局从通过资格审查

的人民陪审员候选人名单中随机抽选确定人民陪审员拟任

命人选。

3、向社会公示拟任命人民陪审员名单。

4、经公示后确定的人民陪审员人选，由市法院院长提

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人民陪审员的任期

为五年，一般不得连任。

5、市法院会同市司法局向社会公告人民陪审员名单。

6、市法院会同市司法局将任命决定通知人民陪审员

本人及其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群众

性自治组织、人民团体，并通报公安机关。

本公告由高邮市司法局、高邮市人民法院、高邮市公安

局共同负责解释。

高邮市司法局

高邮市人民法院

高邮市公安局

2023年8月10日

关于公开选任人民陪审员公告关于公开选任人民陪审员公告

本报讯（通讯员 吴爱辉 记者 葛维祥）近日，
市政府办公室印发《高邮市农村公路“路长制”实
施方案》，进一步完善农村公路建设管养体制，建
立“建、管、养、运”一体化管理平台，大力推进“四
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该方案的出台标志着我
市由前两年试行“路长制”变为正式施行。

据了解，我市全面推行“路长制”，旨在压实乡
（镇、园区）主体责任，加快推进农村公路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建设交
通强市提供坚实道路交通运输服务保障。“路长
制”实施范围包含市域范围内纳入农村公路规划，
按照国家和省有关公路工程技术标准修建的县
道、乡道、村道及其附属设施。市域范围内农村公
路实行“县道县管、乡道乡管、村道村管”和“一路
一长”的管理机制。

“路长制”实施方案明确分级设立路长，市级
层面设立总路长，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乡
级层面设立乡级路长，由各乡（镇、园区）主要负
责人担任。总路长是全市推进“路长制”第一责
任人，负责统筹辖区内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养
护、运营和路域环境整治等工作，组织研究确定
农村公路发展目标、发展政策，建立保障机制，
协调解决突出问题，监督指导下级路长和有关
单位履职；乡（镇、园区）路长为辖区内乡、村道
路建设、管理、养护、运营以及路域环境整治的
直接责任人，监督指导下级路长和乡级路长办
公室履职。

此外，“路长制”还将实行严格的考核奖惩，考
核结果纳入全市高质量考核体系。

全市农村公路正式实行“路长制”

本报讯（通讯员 孙淑雯 记者 杨晓
莉）日前，记者从市人社部门获悉，根据
上级相关文件精神，我市上调2023年度
工伤保险待遇标准，一级伤残津贴每月
增加176元，从今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

据统计，当前全市工伤保险参保人员
约10.8万人。此次调整对象为 2022 年
12月31日前，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
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
工商户中已享受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待

遇的工伤职工，享受供养亲属抚恤金待遇的
工亡人员供养亲属，以及已按规定办理退休
手续，其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低于伤残津贴，由
工伤保险基金补足伤残津贴差额的人员。

调整标准包括伤残津贴、生活护理
费和供养亲属抚恤金。其中伤残等级为
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伤残津贴的调整，
在原享受伤残津贴标准基础上根据伤残
等级每人每月分别增加：一级176元，二
级164元，三级162元，四级161元。伤
残等级为五级至六级并已按月享受伤残

津贴的工伤职工，由用人单位按工伤职
工调整前月伤残津贴的 3.8%增加伤残
津贴，调整标准不高于四级工伤职工伤
残津贴月调整额。生活完全、大部分、部
分不能自理的工伤职工护理费在原护理
费基础上，每人每月增长 2.33%。调增
后生活完全、大部分、部分不能自理的
工伤职工护理费低于 3920元/月、3136
元/月、2352 元/月的，调整至此标准。
工亡职工供养亲属的抚恤金在原标准
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加50元。

2023年度工伤保险待遇标准上调
一级伤残津贴每月增加176元

本报讯（通讯员 刘毅 记者 文正）“‘扬
城通办’真是省了我不少事，以前办手续
要去江都，现在在高邮就能办好，节约了
许多时间和成本！”近日，现居我市的陆先
生在市行政审批局成功办理了位于江都
区一家企业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标志着我
市首例“扬城通办”市场主体登记业务顺
利完成。

日前，市行政审批局窗口工作人员收
到群众陆先生要求办理江都区一家企业
经营范围变更登记业务的申请。由于企

业准备参加一次重大招标活动，对企业
资质审查严格且投标准备时间短，因此，
陆先生前往我市行政审批局寻求帮助，
窗口工作人员在得知情况后，迅速采用

“扬城通办”异地审批服务模式，主动与
江都区行政审批局对接，按照之前双方
签订的《企业登记注册“扬城通办”合作
协议》，由我市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对申
请进行审核，当天办结发放变更后的营
业执照。

市行政审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企业

登记注册业务实现“扬城通办”，打破了区
域限制，实现了跨区办理，改变了企业登
记注册按照属地申请的传统模式，企业可
根据自身需要在各县区行政审批局窗口
选择业务办理类型，实现“就近办证，只跑
一趟，只交一次材料”。目前我市已先后
与江都区、仪征市行政审批局签订合作协
议。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
度，扩大交流合作范围，通过“权限延伸、
异地审批”和“异地帮办、同城通办”两种
方式，推动更多事项“扬城通办”。

首例“扬城通办”市场主体登记业务办结

日前，由市妇联、
市文广旅局主办的“文
明 家 风 · 科 学 家
教”——“谈家庭教育
的误区及对策”亲子大
讲堂活动开展。此次
活动邀请优秀教师赵
桂珠与市民读者共同
探讨如何营造良好有
效的家庭教育氛围，为
孩子的成长撑起一片
蓝天。图为活动现场。

王冰彬摄影报道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提升能力作风 锻造一流队伍


